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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部人事制度改進專案小組100年度研提「建立以能

力為取向之人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之研究－能

力評鑑法的運用」之研究專題報告，業放置於本部全球資

訊網，提供各機關參考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基於陞任評分標準表的目的之一，在甄選能發揮良好工作

績效的適任人員，而適任標準可透過特定行為表現得知具

有某項能力，故陞任評分標準宜兼顧以能力取向為基礎，

並具有導致績效的明確行為指標。為研究導入以能力為基

礎的陞任標準及其可行性，本部人事制度改進專案小組10

0年度完成「建立以能力為取向之人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

表個別選項之研究－能力評鑑法的運用」之研究專題報告

。以人事人員為例，透過民間企業普遍運用於陞遷甄補之

能力評鑑法，建立能力標準及行為指標，並試擬一般人事

人員與中階人事主管人員核心能力行為量表，及以能力為

基礎的人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。目的在思考陞遷制度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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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年資及過去資歷為主的評比外，如何加強職務所需能力

的評比內容，另提出建構能力標準的實作限制及注意事項

，提供各機關實務運用參考。

二、前揭報告及量表等研究成果，業放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首

頁(http://www.mocs.gov.tw)/各司業務/人事管理司/論

文與研究報告/研究報告項下，俾供各機關研訂所屬機關公

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之方向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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